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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云府行复〔2020〕18 号

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金鱼沙村委会（以下简称

“金鱼沙村”）。

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被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

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蟠咀村委会蟠咀联队（以

下简称“蟠咀联队”）。

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金鱼沙村委会不服被申请人

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8 月 7 日作出的《云浮市

云安区人民政府关于都杨镇金鱼沙村委会与蟠咀村委会蟠

咀联队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云安区府〔2020〕8 号）（以

下简称“云安区府〔2020〕8 号处理决定”），向本府申请

行政复议，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一、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8 月 7 日作出的云安区府

〔2020〕8 号处理决定的第二项，即“二、确认本案 1 号争

议地属被申请所有”的部分。

二、责令被申请人对本案林权争议重新作出处理，依法

将 1 号争议地确权归申请人所有。

申请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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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金鱼沙村（原云浮县杨柳人民公社金鱼沙生产

队，）与第三人蟠咀联队因案涉争议地权属产生纠纷，并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就向当时有权管辖涉案林权争议的云城区

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请求对争议地 871.5 亩的权属争议作出

处理。而第三人提出反申请，请求对争议地范围内的“云棚

顶”山场的林权权属争议作出处理。但被申请人直至 2020

年 8 月 7 日才作出云安区府〔2020〕8 号处理决定，而且在

事实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将争议地范围内的 183 亩确认归第

三人所有。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云安区府〔2020〕8 号处理

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不当，违反法定程序等

多处错误，依法应予撤销。被申请人应当对申请人和第三人

之间的林权纠纷重新作出处理。

一、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云安区府〔2020〕8 号处理决

定事实依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背法定程序，其违

法将争议地内 183 亩确权归第三人的处理项应当予以撤销。

1.被申请人以 1978 年的《调解方案书》作为主要证据作出

涉案《处理决定》事实依据不足。该《调解方案书》是当时

金鱼沙大队与蟠咀大队因云棚石场开采产生纷争而签署的

调解协议。而蟠咀联队只是蟠咀大队（即现蟠咀村委会）下

属的其中一个生产队，在蟠咀村委会（即《调解方案书》签

署主体）亦确认涉案林地属金鱼沙村委会所有的情况下，蟠

咀联队无权单独就《调解方案书》提出异议，更无权要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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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争议林地确权至其名下。根据该《调解方案书》的具体

内容可以看到，该《调解方案书》制作的目的仅仅在于解决

“云棚石场”的纠纷，是由于第三人和申请人就西江河边云

棚顶独立小山的云棚石场开采问题产生纠纷，当时的杨柳人

民公社居中调解形成的协议，当时云棚石场开采的小山面积

只有不足 50 亩大小，和被申请人确定的 338 亩争议地的面

积相差甚远。被申请人以 1978 年的《调解方案书》作为涉

案林权争议的界线划分依据，部分原因在于对“云棚迳顶”

具体位置和面积的错误认定。“云棚顶”只是西江边用于开

采石场的一个小山包，“云棚迳”就是小山包山脚的小路，

从“西江边航标灯架至云棚迳”实则为“云棚顶”这座小山

的弧形山脚，从该弧形山脚至顶的分界线可把“云棚顶”一

分为二。并非被申请人主观认定的云棚山面积多达几百亩。

被申请人认定的云棚山和实地完全无法相符。被申请人无中

生有将《调解方案书》中的界线无限向东一直延伸至将军山

脊，缺乏事实依据。2.蟠咀联队出示的记载有土名“云栅山”

地块的《落实山权林权属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

既不能证明蟠咀联社和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也不能作出被申

请人作出涉案处理决定的参考资料，被申请人采信该《登记

表》，确认 183 亩林地属于第三人缺乏依据。被申请人在作

出涉案处理决定时，以蟠咀联队出示的《登记表》作为参考，

认为第三人主张的云棚山应当属于第三人所有。但第三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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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登记表》存在多处疑问，且在都杨镇蟠咀村全村开展

林权登记工作中，当时发证机关并未采纳该《登记表》给蟠

咀联社核发《林权证》，在本案中被申请人却采信该《登记

表》作出了错误认定。3.被申请人作出涉案处理决定忽略了

申请人持有包括争议地在内的《落实山权林权属登记表》。

1981 年都杨镇（原杨柳公社）开展“林业”三定工作时，申

请人已取得包括争议地在内的“定家塱云棚山庆种坑”地块

的林权，并于 1981 年 12 月 9 日由林业部门将该地块的名称、

面积、四至界线登记在《登记表》中。申请人拥有的包括争

议地在内的 871.5 亩林地所有权，权属来源清晰，四至界限

清楚，多年来不存在争议，并且申请人在 2004 年依法取得

了“定家塱云棚山庆种坑”地块的云城区林证字(2004)第

44XXX 号《林权证》。在第三人申请撤销申请人的云城区林

证字(2004)第 44XXX 号《林权证》一案中，由于云安区人民

政府未全面提交发证的证据材料，尤其是未提交关键证据，

即登记发证的重要权属来源依据《登记表》，被复议机关以

缺乏权属来源为由，撤销了云城区林证字(2004)第 44XXX 号

《林权证》。申请人经多年信访申诉，云安区人民政府才向

申请人出示了 1981 年的《登记表》。云浮市都杨镇全域林

权统一登记发证时，均是以各村组“林业”三定时记载在《登

记表》的林权地块作为权属来源依据的，申请人对包括争议

地在内的林地拥有的权属，已经登记在林业部门于 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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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制作的《登记表》中，不存在缺乏权属来源的情形。

第三人诉请撤销云城区林证字(2004)第 44XXX 号《林权证》

一案原本属于错案，申请人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被申请人在处理涉案林权争议时，根本未考虑记载申请人对

包括争议地在内的林权的《登记表》，草率将 1 号争议地确

权给第三人，不符合客观事实，依法应予撤销。4.被申请人

作出涉案处理决定，忽略了申请人早已取得包括争议地在内

的《集体土地所有证》，造成了《处理决定》和申请人已取

得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冲突。根据集有(2012)第 02XXX 号

《集体土地所有证》发证档案资料中的《宗地图》（宗地草

图）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申请人和第三人只是在位于云棚石

场航标灯架到云棚迳顶的小三角地块（界址点 4-6）存在争

议，其余地块均不存在争议。被申请人在本案中错误认定申

请人和第三人存在争议的地块面积为 338 亩，并且将其中的

1 号争议地确权归第三人所有，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事实依

据不足，又造成了涉案《处理决定》和申请人已经领取的集

有(2012)第 02XXX 号《集体土地所有证》记载的土地权属相

冲突，该处理决定依法应予撤销。5.处理决定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是林地承包经营的相关问

题，而本案是林地权属争议，与承包经营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6.被申请人作出涉案处理决定忽略了申请人对争议地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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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的使用和管理的事实。长期以来，申请人一直对争议地

进行使用和经营管理。争议地内大部分林地被划为生态公益

林后，申请人亦履行了公益林管护义务并领取生态林补偿

金。对其中未划入生态公益林的部分地块，申请人则一直在

自己使用或发包出租给他人使用。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

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申请人和第

三人对争议地均未持有权属凭证时，被申请人处理林权争议

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使用者管理争议地的客观事实。本案中

被申请人完全不考虑对争议地的使用和管理因素，其作出涉

案处理决定事实不清，依法应当予以纠正。7.被申请人作出

涉案处理决定，将 1 号争议地确权属于笫三人，严重违背了

山林权纠纷处理的“三个有利于”原则。根据《林木林地权

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处理林权争议，

应当遵循上述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但本案中被申请人作

出的涉案处理决定完全脱离了原则，背离了林权纠纷处理的

根本精神。被申请人作出涉案处理决定造成了飞地中的飞

地，未尊重争议地块的历史和现实状况。被申请人作出涉案

处理决定不利于对争议地合理利用，不利于群众生产生活。

因此，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不符合三个“有利于”

的林权裁决原则，依法应予纠正。8.被申请人作出涉案处理

决定的时间长达 9 年，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申请人因与第

三人存在林权纠纷，早于 2011 年 7 月 1 日已向当时有权管



7

辖涉案林权争议的云城区人民政府提起确权申请，但云城区

人民政府迟迟未依法作出裁决。被申请人消极履行法定职

责，远远超出合理期限才作出处理决定，复议机关应当依法

予以监督，纠正被申请人作出的错误的处理决定。

二、蟠咀联队对争议地既不能出示权属来源依据，又缺

乏使用和管理的事实，其持有的《登记表》的四至亦和实地

不相符，蟠咀联队依法不应当享有 1 号争议地的权属。1.蟠

咀联队出示的记载有土名“云栅山”地块的《落实山权林权

属登记表》不能证明蟠咀联队和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该《落

实山权林权属登记表》记载的“云栅山”地块的四至界线不

明，不能作为被申请人作出涉案《处理决定》的参考资料。

另外，该《登记表》中“云栅山”地块一栏中已经标记“不

填”，且在蟠咀村公示林权登记情况时，也未包含“云栅山”

的地块，说明蟠咀联队当时就无权取得“云栅山”的权属。

2.蟠咀联队没有证据证明对争议地有使用和管理的事实。

3.1 号争议地周边没有任何土地属于蟠咀联队，蟠咀联队长

期以来也从未就争议地和申请人产生任何到纷。第三人在本

案中提出权属主张，其实另有目的，为了觊觎征地补偿款，

才以 1978 年的《调解方案书》为基础，有意扩大争议范围，

意图浑水摸鱼。被申请人未作深入调查，将 1 号争议地确权

归第三人所有，而汕湛高速征收的土地，正位于 l 号争议地

内。被申请人和第三人串通一气，目的就在于侵吞本属于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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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的征地补偿款。4.对于争议地块，第三人在《调解方案

书》、 《登记表》、在云府行复〔2010〕12 号处理决定以

及本案处理决定的调查中，所陈述的争议林地范围均不相

同，也与现场情况不相符，错漏百出。

经整理对比不同档案资料及政府调查中对涉案争议林

地的范围及四至表述，其中 1、3、4 是蟠咀联队在不同时期

对争议范围的表述，显然 l、3 历史权属来源依据并不能指

向是涉案争议林地，蟠咀联队在两次处理决定当中对争议地

蟠咀联队对争议地块四至范围表述的对比表

序

号
来源 依据 时间 范围 四至范围 面积 备注

1
争议双

方签订

《调解方

案书》
1978.8.16

云棚

石场

以西江边航标灯架至云棚迳顶为界，上游山

归蟠咀石场，下游归金鱼沙石场

约50

亩

蟠咀联队认为这

与 1981.12.30

《落实山权林权

属登记表》记载

的“云棚山”面

积一致

2

都杨林

业三定

档案记

载

《落实山

权林权属

登记表》

（蟠咀联

队）

1981.12.30
云柵

山

东至山脊

分水为界

南至将军

山脊小坑

洚

西至金鱼

沙水田为

界

北至藤吊

坑松保山

为界

约

400

亩

3
蟠咀联

队陈述

云府行复

〔 2010 〕

12 号决定

书

2010.9.30
云棚

山

西 江 边

航 标 灯

架 至 云

棚 迳 顶

为界

/ /

北至藤吊

坑松保山

为界

未表

明面

积

4
蟠咀联

队陈述

云安区府

〔2020〕8

号决定书

2020.8.9
云棚

山

东至将军

山脊分水

为界

南至小坑

降流水及

水田为界

西至水边

为界

北至航标

灯 架 至

迳 顶 水

分为界

未表

明面

积

5

政府认

定争议

范围

云安区府

〔2020〕8

号决定书

2020.8.9
云棚

山

东至将军

山脊分水

为界

南至小坑

降流水及

水天边为

界

西至西江

水边为界

北至航标

灯 架 至

云棚顶

338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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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至表述也不一致存在前后矛盾，与现场情况也不相符，

错漏百出，显然是冲着哪里有征地补偿就往哪里去扩大争议

范围。

三、申请人不但持有记载有土名“定家塱云棚顶庆种坑”

地块的《落实山权林权属登记表》，而且国土部门、云浮市

人民政府已经将争议地块在内 1000 多亩土地使用权确认归

申请人所有。而且裁决过程中，多份知情人的调查笔录，以

及多个相邻地块所有权人持有的林权凭证相互印证，可以认

定申请人对争议地内的 1 号地享有所有权。1.申请人持有

1981 年林业“三定”时期的《落实山权林权属登记表》，可

以证明申请人对争议地享有权属。2.申请人早已领取了包括

争议地在内的《集体土地所有证》，被申请人将 1 号争议地

确权归第三人，其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和申请人持有的《集

体土地所有证》相冲突，依法应予撤销。3.如前所述，申请

人原持有的云城区林证字( 2004)第 44XXX 号《林权证》，

之所以经复议程序、诉讼最终被撤销，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

云城区人民政府在诉讼中消极举证，未及时提交发证的全部

档案资料，尤其是未提交关键的《登记表》，被复议机关以

及一、二审法院认为申请人取得上述《林权证》无权属来源

为由予以撤销。现在本案中申请人已经提交了这一关键证

据，可以证明申请人对包括争议地在内的 871.5 亩林地享有

所有杈和使用权，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纠正被申请人作出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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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处理决定。4.根据包括争议地在内的 871.5 亩林地的四

至界线，以及相邻地块的界限情况，完全可以推导出争议地

块归申请人所有的结论。5.原云城区山纠办制作的多份调查

笔录中，和涉案争议林地相邻的蟠咀村村干部多人都一致确

认争议地权属属于申请人。

综上所述，申请人享有包括争议地在内的 871.5 亩林地

权属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 号争议地依法应当属于申请

人所有。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8月 7日作出的云安区府〔2020〕

8 号处理决定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

程序，依法应予撤销并重作；申请人金鱼沙村依法享有位于

原云城区林证字(2004)第 44XXX 号《林权证》，以及集有(2012)

第 02XXX 号《集体土地所有证》范围内的 1 号争议地的山林

权权属，请求依法将 1 号争议地确认为申请人所有。

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 1，《调解方案书》。证明：1.《调解方案书》是

当时金鱼沙大队与蟠咀大队因云棚石场开采产生纷争而签

署的调解协议，蟠咀联队只是蟠咀大队（即现蟠咀村委会）

下属的其中一个生产队，蟠咀联队无权单独就《调解方案书》

提出异议，更无权要求将涉案争议林地确权至其名下；2.《调

解方案书》目的仅为解决“云棚石场”纠纷，是为解决面积

不足 50 亩的云棚石场范围内争议问题，并非本案的 338 亩

山林地；3.对“云棚迳顶”具体位置和面积认定错误，云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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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只是西江边用于开采石场的一个小山包，而“云棚迳顶”

是小山包上的小路，并非所谓的几百亩云棚山全部范围；4.

《调解方案书》仅确定西江边航标灯架至云棚迳顶的界线，

与“牛头山”“将军山”的位置无关。

证据 2，蟠咀联队于 1981 年 12 月 30 日填写的《落实山

权林权权属登记表》。证明：1.“云柵山”并非“云棚山”，

和争议地并非同一地块，且四至范围也不能确定、四至不清，

不能作为其主张权属的依据；2.该云柵山”的面积约 400 亩，

和其他地块面积记载的格式不一致，而且与争议确定的 338

亩争议土地面积，不能作为权属依据来源；3.《落实山权林

权权属登记表》的土名“云柵山”上已经标记“不填”，且

在蟠咀村公示林权登记情况时，也未包含“云柵山”的地块，

蟠咀联队取得“云柵山”的权属无依据。

证据 3、4，1981 年 12 月 9 日《落实山权林权权属登记

表》、云城区林证字（2004）第 44XXX 号《林权证》。证明：

1.1981 年 12 月 9 日，都杨镇（原杨柳公社）开展“林业”

三定工作时，申请人已取得包括争议地在内的“定家塱云棚

山庆种坑”地块的林权，并于 1981 年 12 月 9 日由林业部门

将该地块的名称、面积、四至界线登记在《登记表》中；2.

申请人对包括争议地在内的林地拥有的权属，已经登记在林

业部门于 1981 年 12 月 9 日制作的《登记表》中，不存在缺

乏权属来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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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5、6、7，云府集有（2012）第 02XXX 号《集体土

地所有证》及附图、金鱼沙经济联合社集体土地所有权《地

籍档案》、《证明》。证明：1.申请人对包括争议地在内的

76.5254 公顷集体土地享有所有权；2.申请人和蟠咀联队只

是在位于云棚石场航标灯架到云棚迳顶的小三角地块（界址

点 4-6）存在争议，其余地块均不存在争议。

证据 8，《云城区生态公益林综合管护协议书》及支付

凭据。证明：案涉争议林地属于云城区生态公益林，由金鱼

沙村委实际进行综合管护并领取公益林的补偿资金。自 2004

年开始至 2011 年期间案涉争议林地一直由申请人看护、分

包、经营、收益，不存在争议。

证据 9、10，《合同书》《协议书》。证明：2000 年 5

月 15 日，杨柳镇经济发展总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与佛

山市欧宝建材贸易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将位于云浮市

云城区杨柳镇金鱼沙村委云棚村石场一个发包给佛山市欧

宝建材贸易公司，佛山市欧宝建材贸易公司向金鱼沙村委支

付承包费，承包年限 2000 年 5 月 15 日至 2015 年 5月 15 日，

共 15 年。

证据 11，《承包合同书》。证明：2001 年 7 月 14 日，

金鱼沙村委会与云浮市云城区杨柳镇宏宝花岗岩石场签订

《承包合同书》约定将金鱼沙村委会山名“石契爷”范围以

左、右山形背为界（即原金沙石场范围）承包给云浮市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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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杨柳镇宏宝花岗岩石场开发使用，开发期限为 2001 年 7

月 14 日至 2016 年 7 月 14 日。

证据 12，《承包合同书》。证明：金鱼沙村委会与东莞

市大朗镇新马连管理区签订《承包合同书》，将云棚顶山一

个约 50 亩的山地发包给东莞市大朗镇新马连管理区，承包

租金三万元，承包期限自 2004 年 4 月 1 日至 2034 年 3 月 30

日共 30 年。

证据 13，《出租山地修建石场道路合同书》。证明：2009

年 12 月 16 日，金鱼沙村委会与云浮市星华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出租山地修建石场道路合同书》，约定将将军山至云棚

朗部分山岭租给云浮市星华投资有限公司用作修筑生产运

输道路，租期自 200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38 年 12 月 16 日。

证据 14，承包人收据。证明：自 2003 年，金鱼沙村委

与包括陈智泉、余光明、余木泉、余四、余健新、潘水明、

余志其、余勇平等在承包或看山过程中发生的交易或往来，

均证明案涉争议林地由金鱼沙实际经营和管理。

证据 15，争议林地范围地形图。证明：1.被申请人作出

涉案《处理决定》造成飞地中的飞地，未尊重争议地块的历

史和现实状况；2.蟠咀联队所在地距离争议地很远，被申请

人将 1 号争议地确权归第三人，不利于争议地的合理利用，

也不利于第三人群众的生产生活。

证据 16，云安区府〔2020〕8 号《决定书》第 2 页。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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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申请人与第三人存在林权纠纷，早于 2011 年 7 月 1 日

已向有权管辖涉案林权争议的云城区人民政府提起确权申

请直至 2020 年 8 月 7 日云安区政府才正式作出处理决定，

已经超过了 9 年之久，被申请人消极履行法定职责，远远超

出合理期限才作出处理决定，复议机关应当依法予以监督，

纠正被申请人作出的错误的处理决定。

证据 17、18，1981 年 12 月 30 日填写《落实山权林权属

登记表》《都杨镇蟠咀村委会林权证核查发证图》。证明：

该《登记表》中的“云柵山”地块一栏中已经标记“不填”，

且在蟠咀村公示林权登记情况时，且在《都杨镇蟠咀村委会

林权证核查发证图》未包含“云柵山”的地块，蟠咀联社当

时无权取得“云柵山”的权属。

证据 19、20、21，1981 年 12 月 30 日填写《落实山权林

权属登记表》、云府行复〔2010〕12 号《决定书》第 2 页、

云安区府〔2020〕8 号《决定书》第 25 页。证明：蟠咀联社

在两次处理决定当中对争议地的四至表述也不一致，且存在

前后矛盾，与现场情况也不相符，错漏百出。

证据 22、23，《中共杨柳公社省、地、县有关林业生产

的指示通知、林业三定山林权证书等材料》、1981 年 12 月

9 日《落实山权林权属登记表》。证明：1981 年 12 月 9 日

的《登记表》是经涉案林地相邻西坑生产大队代表陈妹以及

新地生产大队代表梁女签字确认“黄岗塱、云坪（棚）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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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头、将军山”范围内的山权林权权属（即涉案 871.5 亩林

地）是属于金鱼沙生产大队的，并且四至范围也是为相邻生

产队所确认的。

证据 24、25，云城区林证字（2004）第 44XXX 号《林权

证》、云府集有（2012）第 02XXX 号《集体土地所有证》及

所附《宗地图》。证明：《集体土地所有证》完全覆盖了原

2004 年的《林权证》记载的林地范围，只是排除了“云棚石

场”所在的“云棚顶”的下游山，并在旁明确标注该半座小

山丘为“金渔沙村金渔沙经济联合社、蟠咀村蟠咀经济联合

社争议”，申请人是争议地的权属人。

证据 26，云山证字第№011XXX 的《云浮县山权林权证》。

证明：“新娣坑”四至范围明确“北与金鱼沙交界”，与金

鱼沙村委界线清晰，不存在争议。

证据 27，云山证字第№01XXX2 的《云浮县山权林权证》。

证明：“新娣坑”四至范围明确“北至金鱼沙将军脊分水界

线为界”，与金鱼沙村委界线清晰，不存在争议。

证据 28，云山证字第№01XXX10 的《云浮县山权林权证》。

证明：“后塱站、大石北、马眼”四至范围明确“西至金鱼

沙田边”，与金鱼沙村委界线清晰，不存在争议。

证据 29，云山证字第№01XXX11 的《云浮县山权林权证》。

证明：“杉坑”四至范围明确“西与金鱼沙田边”，与金鱼

沙村委界线清晰，不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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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30、31、32、33、34、35，《调查笔录》。证明：

一是，蟠咀联队新地村、西坑村委会西坑村与金鱼沙村委会

有明确的山林分界，且 2004 年《林权证》登记均经过现场

勘查定界（将军山场以北为金鱼沙村所有，以南山场属新地

村所有；西坑村委的“荔枝坑”山场交界的西边山场是金鱼

沙村委的），相邻山场所有村集体的村干部均一致确认涉案

争议山场属金鱼沙村委会的，不存在争议。二是，《调解方

案书》中涉及内容是石场开采权属界线而非山场权属界线；

三是，蟠咀联队未实际参与过云棚石场或云棚山的开采经营

管理收益。

证据 36，1998 年至 2002 年间，申请人管理云棚石场的

收据及管理支出费用。证明：申请人金鱼沙村委会 1995 年

-2002 年包括的管理云棚石场的事实，云棚石场自 1995 年前

后均由申请人实际管理。

证据 37，都杨镇蟠咀联队与金鱼沙村争议“云棚山”林

地四至范围现场踏查图（2010 年 6 月 9 日）。证明：1.云城

区政府曾于 2010 年 6 月 9 日组织金鱼沙村和蟠咀联队的代

表对争议地现场进行勘察，该现场勘查图上明确标注，“云

棚山”就是西江边是的小山包，“云棚迳”是小山包旁边的

小路；2.该现场勘察图上已经明确标注，争议地的北面界线

为“由西江航标灯塔直跨公路上山脊直上牛头山沿山脊上藤

吊坑尾顶至将军山脊”，而根本不是涉案处理决定中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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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航标灯架至云棚顶”；3.该现场勘察图各方指认取得了一

致意见，并且经过了金鱼沙、蟠咀联队、云城山纠办各方签

名确认。

证据 38，现场勘查记录。证明：1.2018 年 3 月 14 日进

行的现场勘查，金鱼沙村与蟠咀联队指认的《调解方案书》

“西江边航标灯架至云棚迳顶为界”界线各有不同；2.金鱼

沙村的指认与 2010 年 6 月 9 日的勘查界线一致，而蟠咀联

队却无中生有，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单方将“将军山

顶”北段捏造为“云棚迳顶”；3.云安区政府最后按蟠咀联

队 2018 年 3 月 14 日单方指认的界线认定双方争议范围。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作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

案涉林地在土地改革和“四固定”时期的权属状况不明确，双

方均没有该两个时期的书面证据材料证实案涉林地归属自己一

方所有。2.申请人提交的合同书、协议书及收据等经营事实都

没有具体的山场界至范围，而且上述资料已成为法院的生效判

决认定事实（详见云府行复〔201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第9页第二段第3句“至于第三人在行政复议中提交的协议书、

合同书，因没有具体的山场界至范围，无法证实与被申请人颁

发的云城区林证字（2004）第44XXX 号《林权证》所登记林地

界至范围相一致”），其与案涉林地无关。3.第三人提交争议双

方当事人在当时云浮县杨柳人民公社委员会主持下，于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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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6日双方单位代表人签订的《调解方案书》。双方当事人应

当履行《调解方案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现纠纷再次出现，

因不能调解和历史原因，造成重新处理。4.《调解方案书》显

示“西江边航标灯架至云棚迳顶为界”，是“上游山”、“下游山”

的划分界线，以及界址起始点“西江边航标灯架”和地形、地

貌清楚，林业技术人员按照1：10000相关地形图上显示的“云

棚”是一个整体较大的山脉，而且包括“西江边航标灯架”所

在的小山、“云棚迳”（即公路），而云棚山脉的最高点称之为“云

棚顶”，况且，《调解方案书》明确在以航标灯架为标准点，分

为上游山与下游山的明显标准界定界线，按水流游动，首先下

游山是航标灯架以下顺流，上游山是航标灯之逆水，而从流水

方向分辨，凡经过航标灯点为上游，不经过航标灯为下游。5.

第三人出具上世纪80年代初“林业三定”期间的《落实山权林

权属登记表》，来源都杨镇林业站的证据材料可作为参考依据，

其记载的云棚山在上游山范围内。

二、被申请人作出处理决定适用依据正确。1.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年 7月1日施行前）第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被申请人具有作出《处理决定》的职权。2.根据《广东

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三十九条、原

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本案中

《调解方案书》应作为林权争议 1号林地的处理依据。被申请

人依照上述规定确权1号林地给第三人，适用法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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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申请人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本案林权争议，被

申请人依照林权争议处理的相关程序规定，就本案争议事实进

行调查认定，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调查质证，并对争议

林地开展了实地勘验调查，调处中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并进

行调解，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调解不成，由于案情复杂，经

多次联合有关部门讨论研究，遂依法作出行政确权处理。本次

处理遵循林权争议处理的程序规定，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

利。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没有

事实及法律的依据，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请求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维持。

被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以

下证据：

证据 1，《林地权属确认申请书》《林地确权发证申请

书》。证明：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请求调处与第三人的山

林权属争议。

证据 2，法人代表证明、授权委托书、村民代表授权委

托书、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申请人提交材料用于证明参加

山林纠纷调处的代表均有合法身份。

证据 3，《林权争议调解处理反请求申请书》。证明：

第三人对争议林地提出调解处理反请求申请书，并请求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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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争议的林木林地所有权确认归第三人。

证据 4，证明、法人代表证明、授权委托书、村民代表

授权委托书。证明：第三人提交材料用于证明参加山林纠纷

调处的代表均有合法身份。

证据 5，《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清单（一）》。证明：申

请人在林权争议调处主张的事实。

证据 6，《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清单（二）》。证明：申

请人在林权争议调处主张的事实。

证据 7，《申请人提交证据材料目录清单》。证明：申

请人提交证据，证明争议范围内的林木林地权属归申请人。

证据 8，《蟠咀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清单》。证明：第三

人在林权争议调处主张的事实。

证据 9，证人证言。证明：云棚山一带属于蟠咀村集体

所有。

证据 10，《关于应依法将西江边航灯架至云鹏迳顶的上

游确定为蟠咀经济联队所有的意见书》。证明：阐述将争议

林地应该归属第三人的理由。

证据 11，《云城文史》。证明：1962 年，杨柳沿江大队

划入国社林，申请人主张林木为其所种植不成立。

证据 12，《证明》。证明：详见证明内容。

证据 13，《云鹏山地出租合同》《山地转租合同书》。

证明：第三人证明其对争议林地存在经营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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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14，《林权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通

知》。证明：在调处本案争议过程中，已按程序依法向当事

人告知权利义务。

证据 15，《关于要求暂停发放金鱼沙村委会与蟠咀村委

会蟠咀联队存在山林权属争议的“云棚顶”山场生态公益林

补偿资金的函》。证明：暂停发放涉案“云棚顶”争议山场

的生态公益补偿资金。

证据 16，《都杨镇蟠咀联队与金鱼沙村争议“云棚山”

林地四至范围现场踏查图》。证明：在调处本案争议过程中，

对争议林地进行现场踏界确认。

证据 17，《现场勘查记录》。证明：按程序通知双方当

事人到争议林地现场踏界确认。

证据 18,《金鱼沙村委代表指认<调解方案书>的“西江

边航标灯架至云棚迳顶为界”界线地图》。证明：申请人对

《调解方案书》内容中的“西江边航标灯架至云棚迳顶为界”

的理解界线位置。

证据 19,《蟠咀联队代表指认<调解方案书>的“西江边

航标灯架至云棚迳顶为界”界线地图》。证明：第三人对《调

解方案书》内容中的“西江边航标灯架至云棚迳顶为界”的

理解界线位置。

证据 20，《双方争议范围图》。证明：由技术人员对双

方争议林地绘制出争议范围图及地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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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21，询问笔录。证明：下游山属于申请人开采，上

游山属于蟠咀大队开采。

证据 22，《林权争议调解会议》。证明：约谈第三人了

解小地名和诉求，第三人表示可以通过调解解决。

证据 23，《调查调解》。证明：申请人阐述争议林地没

有土改和四固定时期的证据资料，但有经营事实。

证据 24，《调处笔录》。证明：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历史

变迁和经营事实重新阐述。

证据 25，《调查调解笔录》。证明：对双方当事人提交

的证据按程序进行质证。

证据 26，询问笔录。证明：询问周边村民对“迳”和“顶”

的看法，最高点为“顶”，但附近没有人把“迳”用于称呼

山场里的地形地貌特征。

证据 27，调处笔录。证明：双方当事人对《调解方案书》

与 2018 年 3 月 14 日现场勘查双方指认图进行辨述。

证据 28，《林权争议协商调解终结书》。证明：双方不

同意调解，请求区人民政府进行裁决，调解程序结束。

证据 29，《山纠办搜集的证据清单（证人证言）》。

第三人未答复

第三人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 1，《行政复议答辩书》。证明：云浮市人民政府

颁发的云府集有（2012）第 02XXX 号《集体土地所有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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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亩实际发放，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在本案中不

具有证据效力。并且，云府集有（2012）第 02XXX 号《集体

土地所有权证》是建立在云城区林证字（2004）第44XXX号的

前提下，存在“证明的死循环”。

本府查明：

一、争议林地基本情况

本案争议林地，位于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地名“云棚

山”，四至为东南由将军山顶沿将军山脊落山脚水渠、西由

将军山脚水渠沿小坑降田面至公路田面沿云棚山脚沿西江

边至西江航标灯塔、北由西江航标灯塔直跨公路上山脊直上

牛头山沿山脊上藤吊坑尾顶至将军山山脊。

二、争议林地管理使用事实

1992 年 7 月 1 日，在云浮市杨柳镇法律服务所监证下，

申请人与番禺市石基镇莲塘村黄乐贤签订《承包合同书》，

约定申请人提供石山原料、山名“石契爷”范围内的山场内

所有石矿给予黄乐贤开采建筑石，期限 8 年。2000 年 2 月

29 日，云浮市杨柳镇经济发展总公司与申请人签订《协议

书》，就佛山市欧宝建材贸易公司承包云棚石场有关问题达

成协议，将金鱼沙村委会云棚石场（以石场中心点为界，左

右各 200 米，即茶仔根石场范围）发包给佛山市欧宝建材贸

易公司，承包年限自 2000 年 5 月 15 日至 2015 年 5月 15 日。

2001 年 7 月 14 日，申请人与云浮市云城区杨柳镇宏宝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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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场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由云浮市云城区杨柳镇宏

宝花岗岩石场承包山名“石契爷”范围以左、右山形背为界

（原金沙石场范围）的石场，承包期限自 2001 年 7 月 14 日

至 2016 年 7 月 14 日。2003 年 12 月 31 日，申请人与云城区

林业局签订《云城区生态公益林综合管护协议书》，约定由

申请人对包含争议林地在内的 871.5 亩生态公益林进行综合

管护。申请人因此领取补偿资金。2011 年 12 月 30 日，因“云

棚顶”林权争议，云城区林业局通知都杨镇人民政府、都杨

镇财政所，在该林权权属未确定前，暂停发放“云棚顶”山

场 356 亩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2004 年 4 月 1 日，申请人与

东莞市大朗镇新马连管理区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申请

人将云棚顶山一个约 50 亩的山地给东莞市大朗镇新马连管

理区养殖和种植，承包期限自 2004 年 4 月 1 日至 2034 年 3

月 30 日。2009 年 12 月 16 日，申请人与云浮市星华投资有

限公司签订《出租山地修建石场道路合同书》，约定申请人

所属的从将军山至云棚朗部分山岭租给云浮市星华投资有

限公司作修筑生产运输道路用途，租用期限自 200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38 年 12 月 16 日。

2009 年 10 月 5 日，第三人与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蟠咀

村委新地村潘志强签订《云鹏山出租合同》，约定第三人将

云鹏山岗上游的山坡脚地出租给潘志强，租用时间自 200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2012 年 6 月 23 日，第三人与云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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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星华投资有限公司、徐秀坚签订《山地转租合同书》，约

定就第三人于 2010 年 6 月 27 日与徐秀坚签订的《合同书》

中的部分山地，由徐秀坚转租给云浮市星华投资有限公司作

为开采土田坑石场进出运输道路及安装石料输送带等用途

使用，转租合同期限自 2012 年 6 月 30 日至 2037 年 6 月 30

日。

另外，多个证人均陈述争议林地一直由申请人在管理使

用。

三、涉及争议林地的相关调解协议、权属凭证情况

1978 年 8 月 16 日，在中国共产党云浮县杨柳人民公社

委员会主持下，蟠咀生产大队和金鱼沙生产大队关于云棚石

场纷争，作出解决方案并签订《调解方案书》：西江边航标

灯架至云棚迳顶为界，上游山归蟠咀石场开发所有，下游山

归金鱼沙石场开发所有，两生产大队以后不得以各种理由搞

不利团结的事，坚决按党委决定执行。多个证人均陈述，该

调解方案是针对石场争议签订的，与山场权属争议无关。

1981 年 12 月 30 日的《落实山权林权权属登记表》其中一栏

记载：“生产队（场）别：蟠咀联队，土名：云柵山，面积：

约四百亩，主要树种：松杉混什，山权属：蟠咀联队，林权

属：蟠咀联队，东南西北四至范围：东至山脊分水为界、南

至将军山脊小坑洚为界、西至金鱼沙水田为界、北至藤吊坑

松保山为界，有关生产队代表签名（盖章）：徐金元，不填。”。



26

第三人未取得该林地的山权林权证书。2004 年 10 月 8 日，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颁发了云城区林证字（2004）第 44XXX

号《林权证》，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和

使用权均属申请人，座落于都杨镇金鱼沙村，小地名为定家

塱、云棚顶、庆种坑，面积 871.5 亩，四至为：东至将军脊

直上至顶与新地山为界，南至坑、田面水边为界，西至公路

田面为界，北至定家塱脊直上山顶分水与坑口一队山为界。

2004 年 10 月 27 日，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颁发了云城区林

证字（2004）第 440XXX35 号《林权证》，林地所有权和使

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均属都杨镇蟠咀村委新地

村，座落于都杨镇蟠咀村，小地名为新娣坑、崩岗坑，面积

430.8 亩，四至为：东至大罗擒顶新娣坑顶脊分水与西坑一、

二队山为界，南至黑沙岭脊与土田坑山为界，西至土田坑流

水坑为界，北至将军脊直上大罗擒顶分水与金鱼沙山为界。

2010 年 7 月 13 日，第三人不服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颁发

云城区林证字（2004）第 44XXX 号《林权证》，向云浮市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0 年 9 月 30 日，云浮市人民政府

作出云府行复〔2010〕12 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撤销云浮市

云城区人民政府颁发的云城区林证字（2004）第 44XXX 号《林

权证》。申请人不服，起诉至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 年

12 月 27 日，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云中法行初

字第 06 号行政判决，维持云浮市人民政府作出云府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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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 号行政复议决定。申请人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2011 年 6 月 16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1）粤高法行终字第 73 号行政判决，驳回申请人上诉，

维持原判。2012 年 10 月 10 日，申请人领取了集体土地所有

证。

四、林权争议调解处理情况

2011 年 7 月 11 日，申请人向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提

交《林地权属确认申请书》，申请确认“定家塱云棚顶庆种

坑（871.5 亩）林地”所有权属申请人所有、重新向申请人

核发“定家塱云棚顶庆种坑（871.5 亩）林地”的林权证。

2011 年 7 月 26 日，云浮市云城区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决定

受理申请人与第三人争议“云棚顶”林地权属纠纷并于次日

通知第三人提交书面答辩和相关证据材料。2011年 8月 5日，

第三人向云城区人民政府提交《林权争议调解处理反请求申

请书》，请求驳回对申请人的申请并以争议双方在原《调解

方案书》中关于“西江边航标灯架至云棚迳顶为界”的约定

为依据，将该界线以南（即西江上游）云棚山山场的林木林

地权属恢复划归给第三人所有。2010 年 6 月 9 日，云浮市云

城区人民政府组织林权争议当事人进行现场勘查，确认争议

林地位于云浮市云城区都杨镇，地名“云棚山”，四至为东

南由将军山顶沿将军山脊落山脚水渠、西由将军山脚水渠沿

小坑降田面至公路田面沿云棚山脚沿西江边至西江航标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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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北由西江航标灯塔直跨公路上山脊直上牛头山沿山脊上

藤吊坑尾顶至将军山山脊，面积 356 亩。因行政区划调整，

原云浮市云城区都杨镇划入云浮市云安区，因此，本案林权

争议由被申请人调解处理。2018 年 3 月 14 日，被申请人再

次组织林权争议当事人进行现场勘查，确认争议林地位于云

浮市云城区都杨镇，申请人称地名为“云棚顶”，第三人称

地名为“云棚山”，四至为东至将军山脊分水为界、西至西

江水边为界、南至小坑降流水及田边为界、北至航标灯架至

云棚迳顶分水为界，面积 323 亩，申请人和第三人指认的云

棚迳顶在不同地方，相距较远。

被申请人经调查认定本案争议的林地叫“云棚山”，位于

云安区都杨镇东北面西江东岸边，争议林地范围四至：东至将

军山脊分水为界；南至小坑降流水及水田边为界；西至西江水

边为界；北至航标灯架至云棚顶、牛头山天然分水为界，林地

面积约338亩（不包含水田面积），并根据地理位置以云棚山顶

最高点海拔高度为界划分为两部分，分别是1号争议林地面积

183亩，2号争议林地面积155亩。其中，2号争议林地范围内

包含属于申请人耕作三块无争议的水田，其面积约22亩，分别

约为9亩、7亩和6亩。争议林地范围内的林木主要是杉树、松

树，还有少量个人种植的荔枝和玉桂树等林木。争议发生时间

为2010年5月，争议原因是第三人将争议部分林地发包经营而

遭到申请人反对引发纠纷。被申请人认为：1.云城区林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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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第44XXX号《林权证》已由法院依法撤销，该《林权

证》不能作为处理依据。以云山证字第№011XXX《云浮县山权

林权证》和云城区林证字（2004）第4400XXX5号《林权证》作

为佐证，以及争议林地作为生态公益林的管护和补偿资金发放

情况，依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

国土(籍)字第26号）第二十一条规定，支持申请人对2号争议

林地的权属请求。2.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

例》第十条、第三十九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当履行云浮县杨

柳人民公社委员会主持下达成《调解方案书》规定的权利和义

务。林业技术人员在云棚山现场勘验与实地相符，清楚明确，

应予采信，支持第三人权属主张。上世纪80年代初“林业三定”

时间的《落实山权林权属登记表》来源都杨镇林业站的证据材

料可作为参考依据，其记载的云棚山在上游山内，应予支持第

三人对 1号争议林地的权属请求。3.本案争议范围内的林木是由

政府出资，属于国家与社队合作造林试验区的属当时杨柳公社

林场的林木，现为经过补种植的生态林，应按国社林相关规定

处理；另还有少量个人种植的荔枝树和玉桂树，应属种植人所

有；自然生长的非人工种植林木是林地的附着物，其权属随林

地一并确定。因此，被申请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第十七条的规定，作出云安区府〔2020〕8 号处理决定，确认

本案2号争议林地属申请人所有、本案1号争议林地属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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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社林按国合林场相关规定处理及人工种植的林木归种

植人所有。

本府认为：

本案的焦点在于被申请人作出云安区府〔2020〕8 号处

理决定是否合法和适当。

一、关于事实认定和证据

在林权争议双方当事人指认云棚迳顶位置并不相同的情

况下，被申请人未予以核实和调查，直接认定争议林地北至

航标灯架至云棚迳顶分水为界，造成认定争议范围不清。根

据 1978 年 8 月 16 日签订的《调解方案书》约定，西江边航

标灯架至云棚迳顶为界，上游山归蟠咀石场开发所有，下游

山归金鱼沙石场开发所有。林权争议双方当事人指认《调解

方案书》记载云棚迳顶的位置并不相同，但被申请人未予以

核实和调查，直接以第三人指认的位置作为《调解方案书》

记载的云棚迳顶，以《调解方案书》作为林权争议处理依据。

根据文义解释并结合证人证言，应当认定《调解方案书》约

定的是云棚石场权属纠纷调解协议，而非林权争议调解协

议。被申请人未核实和调查云棚石场的具体座落、四至及土

地性质，直接将《调解方案书》作为本案争议林地的林权争

议处理依据。争议范围和林权争议处理依据的事实要件均为

林权争议处理决定的主要事实。被申请人未核实和调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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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争议处理依据的《调解方案书》，作出林权争议处理决

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关于适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集体所有和国家

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林地（以下简称集体林地）实行

承包经营的，承包方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承包林地上的林

木所有权，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承包方可以依法采取

出租（转包）、入股、转让等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林木所

有权和使用权。”规范的是林地承包方享有的林地承包经营

权和林木所有权及流转等情形，而非林权归属依据。被申请

人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

十七条规定，作出林权争议处理决定，属于适用依据错误。

三、关于内容是否适当

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

规定，在没有该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情况下，国家机

关和人民调解组织主持签订的生效的调解协议书、当事人管

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均为调处林权

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本案中，既有申请人管理使用林木林

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也有国家机关和人民调解组

织主持签订的生效的调解协议书，但被申请人云安区政府未

分析和阐述不以管理使用林木林地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作

为权属来源的理由，直接以调解协议书作为权属来源证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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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林权争议处理决定，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8 月 7 日作出云安区府

〔2020〕8 号处理决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

据错误，明显不当，应当予以撤销并由被申请人依法重新作

出处理决定。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三）项规定，撤销被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8 月 7 日作出《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关于都杨镇金鱼沙

村委会与蟠咀村委会蟠咀联队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云安

区府〔2020〕8 号），责令被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

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自收到《行

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云浮市人民政府为被告，

向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云浮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12 月 23 日


